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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3/2021_2022__E6_95_99_E

8_82_B2_E9_83_A8_E3_c80_303251.htm 教育部、财政部关于

印发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》的通知(教职成

〔2007〕4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、财政

厅（局），计划单列市教育局、财政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教育局、财务局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、财务司

（局）： 根据教育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，教育部、

财政部制定了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发

布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附件：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

习管理办法 二○○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：中等职业学校学

生实习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学生实

习工作，保护实习学生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职业教育法》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中等职

业学校（以下简称“学校”）学生实习，应全面贯彻国家的

教育方针，实施素质教育，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，遵

循职业教育规律，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，促进学生

全面发展和就业，提高教育质量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生实

习，主要是指中等职业学校按照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和教学计

划的安排，组织在校学生到企业等用人单位进行的教学实习

和顶岗实习，是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的重要内容。中等职

业学校三年级学生要到生产服务一线参加顶岗实习。 第四条 

学生实习由学校和实习单位共同组织和管理。学校和实习单

位在安排学生实习时，要共同制订实习计划，开展专业教学



和职业技能训练，组织参加相应的职业资格考试；要建立辅

导员制度，定期开展团组织活动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

道德教育。学校和实习单位在学生实习期间，要维护学生的

合法权益，确保学生在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。 第

五条 组织安排学生实习，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为

学生实习提供必要的实习条件和安全健康的实习劳动环境。

不得安排一年级学生到企业等单位顶岗实习；不得安排学生

从事高空、井下、放射性、高毒、易燃易爆、国家规定的第

四级体力劳动强度以及其他具有安全隐患的实习劳动；不得

安排学生到酒吧、夜总会、歌厅、洗浴中心等营业性娱乐场

所实习；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8小时；不得通过中

介机构代理组织、安排和管理实习工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